关于《方城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公布方城县园地林地草地分等定级与基准地价的通知》风险评估报告

评估事由：为确保县政府拟发布的《关于印发公布方城县园地林地草地分等定级与基准地价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内容合法合规、程序完备、成果科学、实施有效，防范三地分等定级与基准地价公布应用过程中的法律、技术、执行及社会风险，保障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合法权益，特开展本次风险评估。

一、总体评价

《通知》的制定与发布，是贯彻落实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确权登记、国土空间规划及土地市场建设要求的重要举措，对规范方城县园地、林地、草地（以下简称“三地”）资产管理、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助力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通知》明确了三地分等定级与基准地价的适用范围、主要内容、职责分工、实施步骤和工作要求，整体框架清晰、逻辑严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导向。综合判断，《通知》实施的总体风险可控，但在技术成果、执行应用、权益保障等环节存在潜在风险点，需进一步细化完善防控措施。

二、主要风险点评估

（一）技术成果科学性风险

风险描述：三地分等定级的评价指标体系、权重设置若不合理，基准地价测算所采用的市场交易案例、评估方法若不贴合县域实际，可能导致分等定级成果与土地实际质量不符、基准地价水平偏离市场真实价值，影响成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此外，成果未充分征求相关行业部门、权属主体意见，可能存在技术瑕疵。风险等级：中建议：组织自然资源、农业农村、林业等领域专家，对分等定级指标体系、基准地价测算模型进行复核论证；补充收集县域内三地流转、征收补偿等真实交易案例，确保测算数据真实有效。在成果公示阶段，广泛征求乡镇（街道）、土地承包经营者、相关企业的意见建议，对合理诉求予以采纳并完善成果。

（二）法律政策合规性风险

风险描述：《通知》制定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自然资源分等定级通则》等法律法规政策若出现更新修订，而成果未及时对标调整；或三地权属界定不清，分等定级与基准地价应用范围超出法定权限，可能引发法律争议，导致成果应用失效。风险等级：中建议：梳理现行有效的上位法及最新政策文件，确保分等定级标准、基准地价内涵与最新规定保持一致；明确三地权属认定的前置条件，对存在权属争议的地块暂缓纳入成果应用范围。由县司法局对《通知》及配套成果进行合法性审核，出具书面审核意见。

（三）执行应用衔接风险

风险描述：各乡镇（街道）、相关部门对《通知》要求理解不一致，在三地流转、征收补偿、资产核算等工作中执行基准地价标准存在尺度差异；基层工作人员缺乏专业培训，对分等定级成果的解读和应用能力不足，可能导致政策落地 “最后一公里” 梗阻，影响工作推进效率。风险等级：中建议：组织开展专项业务培训，重点讲解三地分等定级成果的使用方法、基准地价的修正规则及应用场景；建立县自然资源局牵头的技术指导机制，设立咨询热线，及时解答基层执行过程中的疑难问题。明确各部门职责边界，要求在涉及三地价值评估的工作中，必须以本次公布的成果为核心依据，杜绝擅自调整标准的行为。

（四）权益主体利益冲突风险

风险描述：基准地价公布后，若与部分土地经营者的心理预期存在差距，或在土地征收补偿过程中，因对分等定级结果有异议，可能引发权属主体的信访诉求；个别企业或个人可能利用成果漏洞，通过不当手段调整土地等级，谋取不正当利益，引发社会矛盾。风险等级：中高建议：建立成果异议复核机制，明确异议提出、受理、核查、反馈的流程及时限，由县自然资源局会同相关部门对异议内容进行实地核查和技术复核。加强对三地市场交易行为的监管，严厉打击弄虚作假、篡改土地等级等违规行为。通过政府门户网站、镇村公告栏等渠道，宣传解读三地分等定级与基准地价的政策意义和应用规则，提升公众认知度和接受度。

（五）成果动态管理滞后风险

风险描述：三地分等定级与基准地价成果若未建立动态更新机制，随着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土地市场行情变化、生态保护政策调整，成果可能逐渐滞后于实际情况，无法发挥对土地市场的指导作用，甚至制约土地资源的高效配置。风险等级：低建议：明确成果动态更新周期，原则上每 3-5 年组织一次全面评估更新；在更新周期内，若遇重大政策调整、重点项目建设等特殊情况，及时启动成果局部调整程序。县自然资源局定期监测三地市场交易价格，建立价格动态监测数据库，为成果更新提供数据支撑。

三、综合风险等级与应对建议

综合风险等级：中本次评估识别的风险点主要集中在技术成果校准、执行标准统一、权益争议化解等方面，无重大高风险隐患，通过针对性防控措施可实现有效化解。

主要应对建议

强化技术把关：组建由专家、部门业务骨干组成的成果审核专班，对分等定级和基准地价成果进行全面复核，确保数据精准、方法科学、结论合理。

规范实施流程：严格落实成果公示、合法性审核、政府审议等程序，确保《通知》发布实施符合法定要求；细化实施步骤的时间节点和责任主体，建立台账式管理机制。

健全争议化解机制：畅通异议申诉渠道，简化复核流程，及时回应群众诉求；加强部门联动，妥善处置可能出现的信访问题，维护社会稳定。

完善长效管理：建立成果动态更新和监测机制，定期评估政策实施效果，根据实际情况优化调整相关标准，保障成果的时效性和适用性。

四、结论

《方城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公布方城县园地林地草地分等定级与基准地价的通知》的制定与实施具有必要性和正当性，符合方城县土地资源管理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经评估，《通知》实施的整体风险可控，建议在发布前针对上述风险点补充完善相关条款，制定配套的技术操作细则和争议处置方案，确保《通知》顺利落地实施，充分发挥三地分等定级与基准地价在规范土地市场、保障权益、服务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